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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关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与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担任公司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

问，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年 9月 30日出具的第 162257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出具了《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现根据反馈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的更新和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包

括有关的事实陈述）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或已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更新

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为准。除非特别说明，本所于法律意见书中的

律师声明及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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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 3.申请材料显示，2002 年 3 月，公司控股股东由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现名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现名为“清

华控股有限公司”），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为清华控股控股子公司，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教育部。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诚志股份自上市后是否曾发

生控制权变动。2）本次交易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诚志股份自成立以来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诚志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由清华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实际控制人始终为教

育部，未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1998 年诚志股份设立 

诚志股份经江西省股份制改革联审小组赣股〔1998〕04 号文批准，由清华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现名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

江西合成洗涤剂厂、江西草珊瑚企业（集团）公司、江西省日用品工业总公司、

南昌高新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五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并于 1998 年 10 月在

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574.12 36.00% 

江西合成洗涤剂厂 2,288.02 32.00% 

江西草珊瑚企业（集团）公司 2,216.36 31.00% 

江西省日用品工业总公司 35.75 0.50% 

南昌高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35.75 0.50% 

合计 7,1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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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时，同方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鉴于同方股份为清华控股（原名为

“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即诚志股份为清华控股间接控股子

公司。根据同方股份公告文件显示，自诚志股份成立至今，同方股份一直为清华

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二）2000 年境内发行 A 股 

2000 年 6 月 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0〕69 号文件批准，诚志

股份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800 万股。本次发行完成后，诚志

股份总股本增加至 11,950 万股。2000 年 7 月 6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该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574.12 21.54% 

江西合成洗涤剂厂 2,288.02 19.15% 

江西草珊瑚企业（集团）公司 2,216.36 18.55% 

江西日用品工业总公司 35.75 0.30% 

南昌高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35.75 0.30% 

其他股东 4,800.00 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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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合计 11,950.0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同方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诚志股份仍为清华控股间接

控股子公司。 

（三）2002 年股权转让 

2002 年 3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函〔2002〕28 号文《关于同

意豁免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要约收购“诚志股份”股票义务的函》和财政部财

企〔2002〕9 号文《关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江西

省人民政府赣府字〔2001〕259、260 号文以及江西省财政厅赣财企〔2001〕24

号文批准，江西合成洗涤剂厂和江西草珊瑚企业（集团）公司分别将其各自持有

的 2,599.125 万股股份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现名为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3.54 元/股，转让价款分别为 9,200.9025 万

元和 9,200.9025 万元。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 5,198.25 29.00%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3,861.18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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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江西合成洗涤剂厂 832.91 4.65% 

江西草珊瑚企业（集团）公司 725.42 4.05% 

江西日用品工业总公司 53.63 0.30% 

南昌高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53.63 0.30% 

其他股东 7,200.00 40.17% 

合计 17,925.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清华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29.00%股份，通过同方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 21.54%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50.54%的股份，清华控股成为诚志

股份的控股股东。此后，清华控股一直为诚志股份控股股东。 

（四）2007 年股权转让 

2007 年 2 月 5 日，同方股份与清华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 4,022.81 万股全部转让给清华控股。此次股权转让事宜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

公司字〔2007〕60 号文批准豁免清华控股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发行人股本结构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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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9,438.66 39.00% 

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867.77 3.59% 

江西草珊瑚企业（集团）公司 755.78 3.12% 

其他股东 13,136.54 54.29% 

合计 24,198.75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同方股份不再持有发行人股份。清华控股仍为诚志股

份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清华控股的控股股东为清华大学，清华大

学持有清华控股 100%股权。清华大学的行政主管部门为教育部，教育部是清华

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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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诚志股份历史股权转让，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

见第 1 号》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应认定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情形 

1、诚志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由清华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不存在多人共

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形，不属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

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以下简称“适用意见 1 号”）第三条规定的情形。 

2、诚志股份自成立以来股权结构清晰，一直由清华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

不属于适用意见 1 号第四条规定的情形。 

3、2002 年，江西合成洗涤剂厂和江西草珊瑚企业（集团）公司分别将其持

有的部分股份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清华控股，股权转让完成后，诚志股份控

股股东由同方股份变更为清华控股。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函〔2002〕28 号文《关

于同意豁免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要约收购“诚志股份”股票义务的函》、财政

部财企〔2002〕9 号文《关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江西省人民政府赣府字〔2001〕259、260 号文以及江西省财政厅赣财企〔2001〕

224 号文批准，符合适用意见 1 号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诚志股份与原第一大股东同方股份均为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主业不同亦不存

在上下游的关系，不存在同业竞争，至本次股权转让时也不存在大量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适用意见 1 号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在本次股权转让前，清华控股已实际控制诚志股份。股权转让完成后，清华

控股未对诚志股份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诚志股份运营持续稳定和良好。本次

股权转让并未对诚志股份的经营方针、主营业务和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

合适用意见 1 号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4、2007 年，同方股份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清华控股，

属于同一控制下的股权转让，不属于适用意见 1 号第 5 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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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诚志股份自设立以来虽然控股股东变更过一次，但一直受清华控股直

接或间接控制，最终实际控制人始终为教育部，未曾发生变化。符合《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重组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重组上市的判断标准为“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

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

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要求外，主板（含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

营实体应当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且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2 号）规定的其他发行条件；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

属于金融、创业投资等特定行业的，由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 

诚志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受清华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最终实际控制人始

终是教育部，未曾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前，清华控股直接持有诚志股份 38.01%

的股份，为诚志股份控股股东，教育部为实际控制人。根据诚志股份 2015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调整的发行数量计算，本次交易完成后，诚志科融将持

有诚志股份 33.26%的股份，成为诚志股份控股股东，清华控股为诚志科融的控

股股东，教育部仍为最终实际控制人。故本次交易前后，诚志股份均系清华控股

直接或间接控制，实际控制人均为教育部。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诚志股份控

制权发生变化，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四、补充信息披露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五、本次交易不构成重

组上市”中补充披露了相关信息。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诚志股份自成立以来以及本次交易前后的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更，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



 

2-2-3-9 

没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的规定，不构成《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对上

述信息进行了补充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伍份，仅供发行人本次交易目的之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任何目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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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

专属签章页） 

 

 

 

 

经办律师：               、                

                                   徐  扬            郭  伟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黄  海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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